
急難紓困
是提供給遭急迫性變故
導致生活陷困的民眾
透過在地化速評、速發

如果審核通過
每案將核發最高三萬元關懷救助金

遇有家庭傷亡事故者致經濟生活陷困時，請向
居住地區公所(需有居住事實證明)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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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您家中遭遇以下狀況： (1) 有人過世但缺乏喪葬費用
(2) 生病需支付大筆醫藥費導致經濟陷困

(3) 重大變故(失業/入獄/失蹤)

可洽詢居住地區公所(需有居住事實證明)提出申請


